                    通   知

请各镇(区)妇联按照皋财社[2010]6号《关于开展如皋市妇女创业就业贷款工作》的通知精神，认真组织落实。并于每月25号前将有贷款意愿的创业妇女名单报送本镇信用合作联社，同时积极配合基层联社到户调查走访审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皋市妇女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0年4月15日
